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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採取多項旅遊安全橫向聯繫、通報及分流等協力措施，俾利維護旅遊安全及品質，包

含：氣象道路安全訊息通報、景點風景區之流量管理及秩序維護、提供行政管理資訊

等。 

（十五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榛蔚就花東地區大眾運輸系統，增加「台灣好

行」副線，並加強推廣自行車服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

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310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3-343） 

徐委員就花東地區大眾運輸系統，增加「台灣好行」副線，並加強推廣自行車服務問題所提

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擴大「台灣好行」路網，增加副線部分： 

(一)本部觀光局為提供國內外自由行旅客便捷之交通旅遊服務，針對臺灣地區已臻成熟且具

國際發展潛力的觀光景點，依旅客使用便利觀點，輔導縣市政府及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

規劃推動「台灣好行」景點接駁公車，提供串接主要交通運輸場站至重要觀光景點間之

交通接駁服務。 

(二)各縣市政府及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依當地需求規劃，並依競爭型擇優汰劣之精神，向觀光

局提案，並由該局邀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，選出適當服務路線，交由具有路權之

客運業者，依使用者付費原則收費營運。花蓮地區目前計開行 2 條「台灣好行」路線，

分別為花蓮縣政府推動之太魯閣線、本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推動之縱谷

花蓮線；臺東地區目前計開行 2 條「台灣好行」路線，分別為臺東縣政府推動之縱谷鹿

野線、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推動之東部海岸線。 

(三)考量「台灣好行」是客運公車，需有營運成本概念，各推動單位在路線規劃上，遂擇定

轄內最具知名度且具國際發展潛力之相關觀光景點（區），原則上單一景點之每年遊客

人數總和達 60 萬人次以上始納入「台灣好行」規劃；本提案所建議增加副線部分，考量

周邊景點目前遊客人數有限之情形下，勢將影響副線客運的載客情形，現階段建議可規

劃採搭乘一般公路客運或其他運具前往。 

(四)另觀光局為營造友善的旅運環境，輔導旅行社業者推出有具低成行人數（1-4 人）、彈性

接送及專人導覽性質之「台灣觀巴」套裝旅遊行程，已成為自由行觀光客深度旅遊臺灣

之新選擇，花蓮地區目前計六十石山縱谷美之旅等 10 種行程、另臺東地區計有臺東玉長

公路南環線遊程等 3 種行程，可提供旅客依其需求作多元之選擇。 

二、加強推廣自行車服務部分： 

(一)經查本部「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」前業完成東部地區自行車道主、次要路網，觀光

局亦配合該計畫於路網沿線完成鐵馬驛站、景區指示牌等相關自行車服務軟硬體設施。

另有關加強花東地區自行車服務及建置公共自行車租借系統部分，各縣市政府可依「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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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污染防制基金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執行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計

畫審核及撥款作業原則」研提一般性計畫後，逕循程序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申請補助辦

理。 

(二)本部已責成臺鐵局於提升花東鐵路整體效能的同時，結合東部地區豐富的天然美景及遊

憩資源，於花東地區沿線的主要觀光車站設置自行車補給站，將花東鐵路沿線車站與東

部自行車路網相互整合運用，並推行「兩鐵（臺鐵+鐵馬）環保列車」，提供轉乘服務，

打造便捷舒適的自行車旅遊環境。 

(三)花東鐵路整體效能提升計畫由本部鐵路改建工程局規劃施作，自 98 年 3 月起陸續動工，

預計至 106 年 8 月完工，除改善車站設施外，同步設置自行車補給站。其中臺鐵局已將

花東沿線之自行車補給站先合併辦理公開標租，由捷安特股份有限公司得標經營，惟因

涉及各站完工期程不一，爰各站分別簽約及公證，租期統一至 106 年 12 月止，屆期後可

續約 4 年，並提供甲地租乙地還之服務。 

(四)光復、瑞穗、玉里 3 站皆有規劃設置自行車補給站，工程已陸續完工，尚待鐵路改建工

程局驗收及取得使用執照後，交由得標廠商裝潢進駐經營。惟萬榮站部分，花東鐵路整

體效能提升計畫內原未規劃設置自行車補給站，因涉整體規劃及工程經費問題，本部當

責請鐵路改建工程局協助研處。 

（十六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行動電源於飛機上自燃事件，應研討因

應措施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309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3-335） 

許委員就行動電源於飛機上自燃事件，應研討因應措施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

如下： 

一、囿於機場安檢時效及其專業性，實無法判斷乘客所攜帶之鋰電池或行動電源是否經過認證，目

前其他國家機場亦無類此安檢措施。我國現行對乘客攜帶鋰電池搭機之相關規定係依國際規

範制定，其中與鋰電池電芯容量有關之規定為：乘客得隨身攜帶或手提 100 瓦特-小時以下之

行動電源上機，無數量限制；介於 100 瓦特-小時至 160 瓦特-小時之鋰電池，乘客得經航空公

司同意後攜帶 2 個；至於超過 160 瓦特-小時之鋰電池，乘客不得攜帶。另為維護飛航安全，

我國已依照國際規範，禁止乘客於託運行李中放置鋰電池或行動電源，交通部民航局（以下

簡稱民航局）除已要求各航空公司於乘客交寄行李時加強宣導外，另內政部警政署航警局（

以下簡稱航警局）亦已於託運行李安檢時進行嚴格把關，如經安檢出不符上開規定者，均禁

止乘客攜帶上機。 

二、飛安會於本（105）年 5 月 6 日接獲事故通報後，認定本案係飛航事故，已依法指派主任調查

官及成立專案調查小組，嗣於同年月 10 日召開調查組織會議，並與民航局及航警局充分交換

意見。民航局除已請各航空公司持續加強危險物品緊急應變訓練，並督導航空公司落實應變


